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B股 编号:临2011-060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

10:00

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三层第八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6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31300.246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07%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231163.4837

万股

,

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58.66%;B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

代表股份

136.7625

万股

,

占公司

B

股股份总数的

0.74%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陈明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未出席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请

假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

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关更换公司

监事的报告

》、《

关于受让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关于受让天津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关于增资大新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报告

》

四项议案

,

会议表决结果

如下

:

(

一

)

《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万

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００．２４６２ ２３１１７９．０２３７ ７２．３１０４ ４８．９１２１ ９９．９５％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６３．４８３７ ２３１１６３．４８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３６．７６２５ １５．５４ ７２．３１０４ ４８．９１２１ １１．３６％

(

二

)

《

关于受让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万

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１３６．９６２５ ８８．０５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４．２９％

Ａ

股股东

０．２ ０．２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３６．７６２５ ８７．８５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４．２４％

(

三

)

《

关于受让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万

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９８９８．８６７２ ２９８４９．９５５１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９９．８４％

Ａ

股股东

２９７６２．１０４７ ２９７６２．１０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３６．７６２５ ８７．８５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４．２４％

(

四

)

《

关于增资大新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万

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９８９８．８６７２ ２９８４９．９５５１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９９．８４％

Ａ

股股东

２９７６２．１０４７ ２９７６２．１０４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３６．７６２５ ８７．８５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４．２４％

三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陈一宏

、

路少红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

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2

、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B股 编号:临2011-061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201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上午

11:00

在海口市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三层第八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7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01605.0014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7%

。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

5

人

,

代表股份

201475.2989

万股

,

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51.13%;B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

,

代表股份

129.7025

万股

,

占公司

B

股股份总数的

0.70%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陈明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未出席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请

假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

公司

201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增资香

港航空有限公司的报告

》、《

关于受让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关于受让海航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

三项议案

,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

关于增资香港航空有限公司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万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０３．６２２４ １５４．７１０３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７５．９８％

Ａ

股股东

７３．９１９９ ７３．９１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２９．７０２５ ８０．７９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２．２９％

(

二

)

《

关于受让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万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０３．６２２４ １５４．７１０３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７５．９８％

Ａ

股股东

７３．９１９９ ７３．９１９９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２９．７０２５ ８０．７９０４ ０ ４８．９１２１ ６２．２９％

(

三

)

《

关于受让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万股）

赞成股数

（万股）

反对股数

（万股）

弃权股数

（万股）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９９６５．５２７１ ２９９０８．５５５０ ８．０６ ４８．９１２１ ９９．８１％

Ａ

股股东

２９８３５．８２４６ ２９８３５．８２４６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２９．７０２５ ７２．７３０４ ８．０６ ４８．９１２１ ５６．０７％

三

、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陈一宏

、

路少红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

下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

2

、

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1-061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分

2

、

召开地点

:

公司二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4

、

召 集 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 持 人

:

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65,380,93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688,029,564

股的

24.04%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四

、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

审议通过

《

关于更换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五

、

律师见证情况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2

、

律师姓名

:

王秀宏

、

杨姗姗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

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1-062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以书

面方式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发出

。

2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3

、

公司董事

7

名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名

。

4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秀林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

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

《

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制度全文

。

审议结果

:

通过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审议

《

关于资产核销的议案

》

(

本项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

)

。

决定本次核销五年以上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3,293,253.02

元

,

公司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

备

,

本次核销不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

审议结果

:

通过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独立董事就

《

关于资产核销的议案

》

发表独立意见

:

(1)

本次资产核销为五年以上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共计

3,293,253.02

元

,

公司已全额计提

了坏账准备

。

本次核销不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

可以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

成果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2)

本次资产核销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1-063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公司监事

5

名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5

名

,

会议由监事长李利平

先生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

,

以签字表决方式通

过如下议案

:

审议通过

《

关于资产核销的议案

》。

决定本次核销五年以上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3,293,253.02

元

,

公司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

备

,

本次核销不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

公司董事会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进行此次资产核销

,

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

,

可以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

同意本次核销资产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核销资产的独立意见

根据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

程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核销资产发表独立意见

:

一

、

本次资产核销为五年以上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共计

3,293,253.02

元

,

公司已全额计

提了坏账准备

。

本次核销不会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

可以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二

、

本次资产核销是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

。

独立董事:毕焱、李明、高真茹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关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 律 意 见 书

致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

,

指派本所王秀宏律师

、

杨姗姗律师出席公司本次二〇一一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本所律师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

、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

、《

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

试行

)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与

规则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的规定

,

严格履行法定

职责

,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

、

议案的提出与表决程序涉及的相关文件

、

资料的真实性

、

合法性

、

有效性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

、

验证

,

出席

、

见证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情况

,

并依据事实和法律出

具法律意见

。

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

、

准确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公司保证和承诺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

真实的原始书面材

料

、

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

有关副本材料

、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

公司对所提供的文件

、

资料的真

实性

、

完整性

、

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定文件予以公告

,

但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

,

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

审议与表决程序等事项所提供的有关

文件和发生的相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和见证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

(

一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经审查

,

公司公告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股权登记日

、

会议召集人

、

会议方

式

、

审议事项

、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的确定

、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及投

票表决方式等事项进行了充分披露和说明

。

(

二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30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登记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均符合公告通知的内容

。

经查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

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

一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

代表股份

165,380,938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

688,029,564

股的

24.04%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为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

经本所律师查验

,

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

二

)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查验

,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

本所律师认为

,

上述人员均具备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资格

,

并不违背我国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根据公司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站上的

《

关于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

事会

,

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

。

经验证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

,

并以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分别

通过了

《

关于更换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经查验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

,

符合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结论意见

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表决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见证单位: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负责人:华 洋

见证律师:王秀宏 杨姗姗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1-06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接到参股子公司北京海岸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海

岸淘金公司

"

）《

关于公司重大事项的报告函

》，

海岸淘金公司所投资企业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雪迪龙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通过了中国证监会主板发行审核

委员会的

IPO

首发申请

（

具体详见

：《

发审委

2011

年第

288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

》），

尚未获得中

国证监会正式核准

。

根据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企业投资公司的

议案

》，

同意合资成立投资公司

。

2008

年

9

月

9

日

，

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参股设立北京海岸淘金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35.71%

股权

。

海岸淘金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与雪迪龙公司签署

增资协议

，

以货币形式出资

2,100

万元认购雪迪龙公司新增

309.28

万股股份

，

持有雪迪龙公司

3%

的股份

。

作为雪迪龙公司的法人股股东海岸淘金公司承诺

：

"

自本公司持有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发行的股份之日起

（

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日期为基准日

）

的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本公司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且在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

"

根据此项承诺

，

法人股股东海岸淘金公司持有其股份的限售期较长

，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且鉴于雪迪龙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

，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Ｂ 公告编号：2011-069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2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3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4

、

会议由董事长刘体斌先生主持

，

董事李进先生

、

王勇先生

、

李伟先生

、

孙立强先生

、

王

兴忠先生

、

宋宝增先生

、

刘有鹏先生

、

张世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

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的议案

》

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

，

为提升公司应收款项披露标准设定的科学性

，

提供更可靠

、

更相

关的会计信息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同意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会计估计中的

"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进行变更

。

原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

2,000

万元以

上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在

100

万元以上

。

同意变更为

：

从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开始测试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

5%

以上汇总大于

总额的

80%

，

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可以作为单项重大的判断条件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以上汇总数小于总额的

80%

，

应当降低单项金额重大的认定条件

，

直到单项金额重大的汇

总金额满足总额的

80%

。

变更后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更真实

、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会计判断标准变更后

，

预计不影响公司

2011

年末的坏账准备金额

。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的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Ｂ 公告编号：2011-070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

2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3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5

名

。

4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主持

，

监事余晓先生

、

叶洪林先生

、

尚文先生

、

张儒和先

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监事会

。

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的议案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会计估计中的

"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进行变更

，

其审议

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意本次变更

。

原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在

2,000

万元以

上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在

100

万元以上

。

同意变更为

：

从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开始测试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

5%

以上汇总大于总额

的

80%

，

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可以作为单项重大的判断条件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以

上汇总数小于总额的

80%

，

应当降低单项金额重大的认定条件

，

直到单项金额重大的汇总金

额满足总额的

80%

。

变更后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更真实

、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会计判断标准变更后

，

预计不影响公司

2011

年末的坏账准备金额

。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公告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2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Ｂ 公告编号：2011-071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七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应收款

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的议案

》，

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

,

为提升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

设定的科学性

，

提供更可靠

、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

决定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会计估计中的

"

应

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进行变更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1

、

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经营发展和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

，

公司原有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定依

据或金额标准绝对化

，

不利于风险管控

，

不利于信息使用者了解公司重大应收款项的动态情

况

。

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

,

为提升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设定的科学性

，

提供更可

靠

、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

现决定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中的

"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之会计估计予以变更

。

2

、

变更前的会计估计

公司会计估计原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为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在

2000

万元以上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在

100

万元以上

。

3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从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开始测试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

5%

以上汇总大于总额的

80%

，

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可以作为单项重大的判断条件

；

如果单项金额占总额的

5%

以上汇总数

小于总额的

80%

，

应当降低单项金额重大的认定条件

，

直到单项金额重大的汇总金额满足总

额的

80%

。

二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执行时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

三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

的相关规定

，

上述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

变更

后

，

公司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范围发生了变化

，

总体来看

，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应

收款项中的重大单项金额按新标准进行减值测试的覆盖范围更大

，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

，

经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应收款项的情况进行分析

，

新标准下新增的判断为

重大单项金额的应收款项客户均与本公司发生正常业务关系

，

经测试均未发现减值事项

。

因

此

，

不需要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可包含在应收款项分类组合中

，

按账龄分析法进行减值测试

，

并计提坏账准备

。

综合分析

，

本次变更能够提升公司应收款项风险管控

，

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可靠

、

更相关

的会计信息

，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能够适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

。

预计此项变更不会影响公

司

2011

年末的坏账准备金额

，

不会影响公司

2011

年利润总额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

定

。

本次对公司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目前的经营情况

，

本次对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

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进行变更

，

提升了公司应收款项披露标准设定的科学性

，

提供更可

靠

、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

符合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

变更后的会计

估计能够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五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兴忠先生

、

宋宝增先生

、

刘有鹏先生

、

张世弟先生认为

：

为进一步做好风

险控制

，

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

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在借鉴行业内大多数公

司采用的应收账款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标准的基础上

，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

，

对公司会计估

计中的

"

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进行变更

，

符合公司实际

，

是必要

的

、

合理的和稳健的

，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变更

。

六

、

公司监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

，

其审议程序符合

《

公

司章程

》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变更后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更真实

、

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

规

、

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同意本次变更

。

七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判断标准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11� � �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11-58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

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通过书面送达

、

传真等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监事

。

2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1

年

12

月

28

日

会议召开方式

：

通讯方式

3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

人

。

4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2011]30

号

）

对原公司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予以修订

，

原制度即日起废止

。

修订后的公

司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下属分厂资产报废的议案

》。

（

1

）

同意公司下属香山糖厂报废一批废旧设备共

48

台

（

套

）。

该批设备帐面原值

6,224,

287.45

元

，

截至

2011

年

9

月

，

已提折旧

5,645,582.27

元

，

净值

578,705.18

元

。

（

2

）

同意公司下属伶俐糖厂报废一批废旧设备共

10

项

34

台

（

套

）。

该批设备帐面原值

2,237,

539.76

元

，

截至

2011

年

9

月

，

已提折旧

1,433,191.02

元

，

净值

804,348.74

元

。

根据公司内部监督程序

，

公司监事会已出具了同意报废该批设备的意见

，

处置的相关手

续按公司有关规定办理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三

、

备查文件目录

：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53� � �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1-040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

券

。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07

月

28

日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及

2010

年

08

月

16

日刊登的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2011]CP289

号

），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

注册金额为

2

亿元人民币

，

有效期自通知书发出

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毕

，

发行数量

2

亿元人民币

，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百元

，

债券期限

366

天

，

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

起息日期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利率

8.70%

，

本次

短期融资券发行资金已全额到账

。

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文件可查询上海清算所

http://www.shclearing.com/

和中

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1-� 033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收到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部

（

招投标管理

中心

）

及江苏天源招标有限公司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

（

编号

：

SDZ-WZ-2011-11-A28-6

），

公司为

"2011

年用电信息采集系统智能电表推广及应用项目所需采集器

、

集中器

"

（

招标编号

：

JSDL-201111-013

）

的中标人

，

中标的采集器

、

集中器等共四项

，

中标总数量

275,400

台

，

中标总

金额为

4,114.8

万元

。

其中采集器中标数量为

270,000

台

，

金额为

3,186

万元

；

集中器中标数量

为

5,400

台

，

金额为

928.8

万元

。

此次招标活动由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部

（

招投标管理中心

）

委托江苏天源招标有限公司

，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

二

、

招标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

：

江苏省电力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陈钧

注册地址

：

南京市上海路

215

号

主要从事江苏省境内电网建设

、

运行与管理

，

经营江苏境内电力销售业务

。

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三

、

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

180,171

万元

，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4,114.8

万元

，

中标合同的履行

将对公司

2012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但对公司业务

、

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

影响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要求与项目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

待合同签订后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批露义务

。

本次中标的采集器及集中器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

，

且非出口产品

，

所以不存在

技术

、

汇率的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26� � �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5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直接送

达或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为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星置

业

"

）

向天津瑞鼎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瑞鼎投资

"

，）

获得武汉市武昌区三角

路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的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委托贷款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

贷款利息按

12%

年利率计算

，

手续费为贷款总额的

0.5‰

，

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

本次担保有利于福星置业向银行顺利贷款

，

为项目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

保证公

司的稳健经营

，

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利益

。

福星置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其没有为公司为其

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

公司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福星置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控股子公司

，

未来具有较

强的盈利能力

，

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委托贷款

，

公司为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

阳支行申请由瑞鼎投资委托发放的

3,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经营

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福星置业没有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但风险可控

，

上述

担保是可行的

，

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26� � �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6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星惠誉

"

）

下

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星置业

"

，

即借款人

）、

天津瑞鼎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瑞鼎投资

"

，

即委托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

行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

即受托人

）

签订了

《

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

》，

公司拟与中国银行签订

了

《

保证合同

》，

上述合同约定由瑞鼎投资委托中国银行向福星置业发放贷款

，

委托贷款总金

额为

3,000

万元

，

贷款利息按

12%

年利率计算

，

手续费为贷款总额的

0.5‰

。

该笔委托贷款用于

福星置业拥有的武汉市武昌区三角路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水岸国际项目建设

，

公司为上述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授权董事会审批公司为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

无需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该项担保已经福星置业董事会及

2011

年

12

月

28

日本公司召开的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

，

并经福星置业的股东福星惠誉和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同意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福星置业系福星惠誉的控股子公司

，

福星惠誉及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

各持股

50%

，

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

6

亿元

，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三角路特

1

号

，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

、

商品房销售

、

房屋租赁

、

房地产咨询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2,601,660,

337.00

元

，

净资产

1,284,586,171.11

元

；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000.00

元

，

净利润

-15,327,

482.15

元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福星置业总资产

4

，

937

，

949

，

755.74

元

，

净资产

1

，

411

，

143

，

920.13

元

；

201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11

，

510

，

841.00

元

，

净利润

126

，

557

，

749.02

元

（

以上

年度财务数据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

担保期限

：

主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

协议生效日期

：

自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

该担保协议无其他特别条款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为福星置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公平

、

合理的

。

福星置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其没有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

保风险可控

，

公司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

1

、

本次担保有利于福星置业向银行顺利贷款

，

为项目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

保证公

司的稳健经营

，

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利益

。

2

、

根据第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及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

于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信托融资的议案

》

内容

（

详见公司

2010

年

5

月

11

日公告号

2010-018

），

福星惠誉和中融信托各持有福星置业增资后的

50%

的股权

，

在

2010

年半年报及三季报中

，

公司将上述信托融资款

10

亿元作为所有者权益列示

；

公司于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1

年

3

月

26

日公告号

2011-012

），

将接受的信托公司增资款项

（

即融资款

）

在控股子公司报表中仍作为所有者权益

列示

，

但在公司合并报表中明确作为金融负债列示

，

按照新会计准则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

中融信托只拥有约定的债权收益

，

即实质上福星惠誉拥有福星置业全部权益

，

公司为福星置

业的担保是公平合理的

，

本次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

。

3

、

中融信托实际上没有参与福星置业的经营管理全过程

，

仅作为债权人享受固定的债

权收益

，

故福星惠誉拥有福星置业的实际控制权

，

公司为福星置业担保是可行的

。

4

、

中融信托因其所持福星置业的股权实质已转化为债权

，

故其作为债权人不可能为福

星置业

（

债务人

）

提供等比例担保

。

5

、

福星置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控股子公司没有向福星股份提供反担保的

原因

：

福星置业拥有的

"

水岸国际

"

项目系武汉市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

，

其拿地成本相对较低

，

属

市政府积极推进和重点关注的城市改造项目

，

且项目区域位置良好

，

未来具有较强的盈利能

力

，

随着项目逐步推进

，

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

其完全有能力偿还委托贷款

，

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可控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福星置业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控股子公司

，

未来具有较

强的盈利能力

，

自身完全能够偿还所借委托贷款

，

公司为其向中国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由瑞鼎

投资委托发放的

3,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

符合公司的战

略发展要求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上述担保没有提供福星置业的反担保

，

但风险是可

控的

，

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

，

公司及公司控股

（

含全资

）

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6.55

亿元

，

其中

：

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46.55

亿元

（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98.77%

），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0

，

逾期担保为

0

。

六

、

备查文件

1

、

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

人民币委托贷款合同

》、《

保证合同

》）；

2

、

本次担保的福星置业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决定

；

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